
玉溪市国土资源局红塔分局关于红塔区北城街道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修改方案听证会听证会听证报告
一、听证事由：

《玉溪市红塔区北城街道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5-2020年）修改方案》。

二、听证会举行的时间、地点、参加人

听证会于2019年3月26日（星期二）上午9∶00 —11∶30在玉溪市国土资源局红塔分局五楼会议室举行。听证会由玉溪市国土资源局红塔分局副局长杨丽红主持，市国土资源局红塔分局规划股杨泽慧等2名听证人到会。其他参会人员的到会情况为：听证代表应到会18名，实到会17名；听证监察人2名，听证记录人1名。
三、各个方面听证代表的主要意见及理由
1、文本中重点项目清单有遗漏，建议补充
2、北城街道古城社区九组综合用房项目未纳入规划调整，建议在本次规划调整中一并调整

3、建议将小龙潭生态旅游项目纳入本次规划调整中一并调整

4、建议从政策上进行调整，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
四、决策发言人的主要意见及理由

1、听证文本上存在的错误，我们将进一步进行认真核实和修改完善。

2、北城街道古城社区九组综合用房项目属农村公益设施用地，项目已纳入村庄规划，在用地报批中，可使用预留村庄规划建设用地指标。
3、关于小龙潭生态旅游项目用地，由于行政界线有误，导致该项目用地大部分在李棋辖区范围内，在北城街道辖区范围内的部分已纳入本次北城街道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要保证项目用地，有两种方式：一是购买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二是启动李棋街道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评估修改。
4、关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问题，目前还没有政策支撑，国家正在进行试点，待试点结束后，国家会出台具体政策措施。
五、听证会听证意见、建议的采纳情况

根据听证代表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区国土分局进行了认真研究，对听证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予以吸收采纳，玉溪市国土局红塔分局将进一步研究和论证，根据听证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尽快完善《玉溪市红塔区北城街道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5-2020年）修改方案》。
玉溪市国土资源局红塔分局
                             2019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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